
2019年7月5日 星期五
责编/叶飞 钱元平 审读/胡红亚

美编/徐哨 照排/余佳维
地产 B02

增值税

出售受赠的房屋涉及增值税及附加、个人所得
税。

个人出售无偿受赠的房产，房产取得时间是增值
税减免优惠政策的关键所在。在宁波，购买不足两年
的住房对外销售时，按照5%的税率全额征收增值税；
满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，则免征增值税。

个人无偿受赠房屋的增值税计税时间怎么算？
根据规定，个人通过继承、遗嘱、离婚、赡养关系和直
系亲属赠与方式取得的住房，对外销售时，该住房的
购房时间按照发生受赠、继承、离婚财产分割行为前
的购房时间确定。

简单而言，受赠人与赠与人为特定关系人的，该
住房再出售时，购房时间按照受赠行为前的购房时间
确定。

举个例子，父母2014年1月买了一套房屋，2017
年5月将房屋赠与女儿。女儿在2017年9月将房子
出售。从2014年1月购房到2017年9月卖房，持有
时间满两年，免征增值税及附加。

如果受赠人和赠与人为非特定关系人，则住房的
购房时间，按照发生受赠行为发生后新的不动产权证
或契税完税证明上注明的时间确定（孰先原则）。

在上面这个例子中，假设是舅舅把房子赠与给了外
甥，外甥再出售时，那购房时间就按2017年5月起算。

个人所得税

出售受赠房产的个人所得税，应扣除原捐赠人取
得该房屋的实际购置成本。具体来说，受赠人的个人
所得税纳税额应为：出售受赠房屋的收入减去原赠与
人取得该房屋的实际购置成本，再减去赠与和转让过
程中受赠人支付的相关税费后，剩下部分的20%来缴
纳个人所得税。

假设一套住房，父母赠与给子女，当初父母买入
价是100万元，子女受赠时缴了3万元契税，子女卖房
所得 200 万元（出售时已满两年），需缴纳个税为
（200-100-100×3%）×20%，即19.4万元（印花税因
为金额小，这里忽略不计）。

法定继承人继承的住房再售出，因为继承时免征
契税，因此，个人所得税应为差额的 20%，（200-
100）×20%，即20万元。

购买这类继承、赠与的住房，买方缴税情况跟买
普通二手房一样，即缴纳契税即可。具体的契税征收
政策为：90平方米及以下的首套房、第二套房，按成交
价格（不含增值税）的1%缴纳；90平方米以上的首套
房，按1.5%缴纳；90平方米以上第二套房，按2%缴
纳；第三套及以上，不论面积，均按照3%缴纳。

现实情况中，继承、赠与的行为，很少发生在非直
系亲属之间。所以，最后我们以一个例子来比较直系
亲属间买卖、继承、赠与三种方式分别需要缴纳的税
费（忽略印花税、登记费、公证费、中介费等）。

一套90平方米的住房，登记在父亲名下、也是父
母唯一住房，父亲于2014年1月购入，购入时总价100
万元，现在市价约 200 万元，要转给女儿。女儿已成
家，家庭有一套房。赠与完成后满两年，女儿再卖掉
这套住房，售价240万元。

买卖的话，女儿要按200万元价格缴1%的契税，
即2万元；因为购入已满5年且为家庭唯一住房，父亲
不用缴纳增值税及附加、个税。总税费就是2万元。

继承的话（假设为法定继承且继承人就女儿一
人），没有任何税费，但要付6300元的公证费。

赠与的话，父亲不用缴税，女儿要缴核定价200万
元3%的契税即6万元。总税费是6万元。

女儿两年后再卖掉这套房子——
如是以买卖形式取得的，因已满2年，免征增值税

及附加，但因未满 5 年，需缴纳 1%的个税，即 240×
1%=2.4万元。

如是以继承方式取得，按规定，女儿应缴纳个税
为(240-100)×20%=28万元。增值税及附加因满2年
免征。

如是以赠与方式取得，按规定，女儿应缴纳个税
为（240-100-200×3%）×20%=26.8 万元。增值税及
附加因满两年免征。 记者 周科娜

住房继承和赠与
税费怎么缴纳

在房屋的过户方式中，买卖、继承和赠与是常见的三种方式。
上一篇买房攻略，我们着重讲述了在宁波买一手房和二手房要缴纳哪几种

税，各自的税率为多少（详见《宁波晚报》2019年6月27日A15版）。今天我们
来讲讲住宅的继承和赠与应缴纳的税费。

在宁波晚报地产微信公众号“宁波楼市报道”中，常有粉丝问，住宅的买卖、
继承和赠与三种过户方式中，分别该缴哪些税、要缴多少税？为此，记者采访了
相关职能部门，结合市场实际情况，告诉你答案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我们这里提到的房屋指的是住宅，不包括公寓、店铺等。

根据现行税收政策，法定继承人继承土地、房屋权属的，契税、增值税及附
加、个税都免征。法定继承人包括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、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
母。

继承人分两个继承顺位：第一顺位为配偶、子女、父母，第二顺位为兄弟姐
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。继承方式有两种，一是遗嘱继承，二是法定继承，如果没
有留有遗嘱，就按照法定继承办理。

非法定继承人根据遗嘱继承土地、房屋权属的，属于受赠行为，按3%的税率
征收契税，其他税费免征。

继承申报，需要有继承公证书，以明确房子继承人是哪一个或哪几个，如果
是多人继承人的话，还要明确每位继承人的权属份额是多少。这意味着，通过继
承方式来获得房子，需要交一笔公证费。

记者咨询了公证处，城区目前的公证收费标准为70元/平方米。举个例子，
100平方米的房子，公证费为7000元。

赠与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，受赠人表示接受的一种行
为。房产赠与分特定关系人赠与和非特定关系人赠与两种情况。其中，特定关
系人指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、兄弟姐妹。特定
关系人和非特定关系人的区别，也就是俗称的直系亲属、非直系亲属的区别。

涉及赠与人的税费，主要有增值税及附加、个人所得税、印花税；涉及受赠人
的税费，主要有契税、个人所得税、印花税。所有税费，均由税务机关参照房屋买
卖的市场价格核定征收。

如果赠与给特定关系人，赠与人免征增值税及附加、个人所得税，仅需要缴
纳核定价格0.05%的印花税（2019年1月1日起，对小规模纳税人按50%幅度减征
印花税，即只需缴纳0.025%的印花税）。

如果赠与给非特定关系人，房屋购入未满两年的，赠与人需要缴纳核定价格
5.6%的增值税及附加，已满两年的免征。因为是无偿赠与，因此无需缴纳个人所
得税。印花税仍需缴纳。（2019年1月1日起，对小规模纳税人按50%幅度减征城
建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、印花税，这样算下来，赠与人只需缴0.025%的
印花税，如需缴增值税及附加，税率为5.3%。）

无论受赠人是否为特定关系人，均需缴纳契税，契税的税率为核定价格的
3%。

个人所得税方面，三种赠与情形不征收个人所得税：一是无偿赠与配偶、父
母、子女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、兄弟姐妹；二是无偿赠与对其承
担直接抚养或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赡养人；三是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，依法取得
房屋产权的法定继承人、遗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。

也就是说，上面三种情况下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。例如，父母将房子赠与子
女，子女是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。

如果不属于上面三种情况，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，具体计算方法为：核定价格
减去赠与过程中受赠人支付的相关税费后的余额，按20%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
比如税务机关核定该套房屋价格为100万元，如果受赠人是非直系亲属，要缴
0.025%的印花税，要缴纳的个税为近20万元，算式为（100-100×0.025%）×20%。

受赠房屋再出售
要缴哪些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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